
福建省推进卒中中心建设工作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省卒中中心建设，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医院卒中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6〕1235号，以下简称《卒中中心建设指导原则》）《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脑卒中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卫办疾控发〔2016〕4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脑卒中诊疗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8〕269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进卒中中心建设为抓手，逐步健全完善全省脑卒中救治体系，提高全省脑卒中救治能力，规范脑卒中诊疗，降低病死率和致残率。全省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全面开展卒中中心建设，争取到2020年底，省级公立三级综合医院建成三级医院卒中中心（高级卒中中心），每个设区市至少建成一个三级医院卒中中心，所有省、市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要规范开展静脉溶栓和取栓等技术，60％以上县（市）至少建成一个二级医院卒中中心（防治卒中中心），要常规开展静脉溶栓等技术。到2022年底，市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均建成三级医院卒中中心（高级卒中中心），80％以上县（市）至少建成一个二级医院卒中中心，要常规开展静脉溶栓等技术，常规开展取栓技术的比例要达20％以上。到2025年，全省所有县（市）建成一个二级医院卒中中心，要常规开展静脉溶栓技术，常规开展取栓技术的比例要达30％以上。建设卒中中心的同时，同步建立和完善各区域脑卒中区域协同救治网络体系。

二、工作内容

（一）规范开展卒中中心建设

省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脑防办）及脑卒中防治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根据国家《卒中中心建设指导原则》和相关行业标准，结合我省实际，制定《福建省卒中中心建设管理规范（2019年版）》（附件1，以下简称《规范》），用于指导全省医疗机构开展卒中中心建设，作为本省卒中中心质控管理规范。省市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和县级公立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分别对照《规范》中的三级医院卒中中心和二级医院卒中中心要求，组织实施卒中中心标准化建设。其他医疗机构可根据自身情况，对照《规范》选择相应类别卒中中心标准组织建设。

部分具备条件的乡镇中心卫生院可试点建设基层卒中门诊，规范开展卒中高危因素筛查，对急性卒中患者进行初步处理，并尽快就近向具备脑梗死溶栓能力的上级医疗机构转诊。
全省各有关医疗机构可按照自愿原则，参与国内相关行业组织开展的卒中中心认证工作。

（二）搭建全省卒中中心救治网络

由省卫健委脑防办组织，委托福建医大附属第一医院作为牵头单位，联合省急救医学中心组织建设省急性卒中救治指挥中心及急性卒中协同救治网络体系及信息平台，开展“卒中急救地图”建设，打造“区域黄金时间救治圈”，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对下级卒中中心开展远程培训、远程技术指导、远程会诊等远程医疗服务。

各设区市卫健行政部门应统筹规划辖区内卒中中心建设，依托一所三级公立综合医院的高级卒中中心并联合本区域急救医学中心，建设本区域急性卒中区域协同救治网络体系，积极配合开展全省急性卒中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建设。

（三）强化卒中中心建设组织管理

省卫健委负责组织推动全省各级医院卒中中心建设，由省脑防办及福建医大附属第一医院承担全省卒中中心及救治网络建设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组织专家组对各地卒中中心建设进行现场指导和质控管理工作。

各级卫健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管理本辖区各级医院卒中中心建设，协调各级院前急救指挥体系承担本地区急性卒中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建设的任务，逐步建立完善“就近与能力兼顾”的卒中院前急救体系，使急性卒中患者能够及时送至具备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接受最佳治疗。

各有关医院应对照相关建设标准，结合医院实际，积极开展卒中中心建设，各建设单位应填写卒中中心建设备案表（附件2），报送至省脑防办。省脑防办根据全省卒中中心在建情况，组织省级专家组进行分类、分批的建设指导，落实卒中中心各项标准要求，开展质量控制管理工作，推动卒中中心医疗质量持续改进。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卫健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进健康福建建设的高度出发，重视卒中中心建设，将卒中中心建设作为改善医疗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加大投入，从设备配置、人员设置、技术水平、信息化建设方面加强建设，确保卒中中心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二）推进分级诊疗。各级卫健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在推进卒中中心建设的同时，要科学合理规划卒中中心覆盖区域，建设完善以三级医院卒中中心、二级医院卒中中心、基层卒中门诊为主体的“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卒中分级诊疗网络体系，促进“院前急救、院内治疗、院外康复、基层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有效衔接，让卒中患者能够得到及时、规范、有效、连续的诊疗服务。

（三）重视科普宣传。各级卫健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在推进建设卒中中心的同时，要积极开展脑卒中等慢性病防治的全民教育，要加强急性卒中早期识别、救治和相关慢病防控的健康知识宣教，提高群众自我防控意识。要充分利用媒体，向社会公示卒中中心单位名单、卒中地图和救治流程，注重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争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附件：1. 福建省卒中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2019年版）

2. 福建省卒中中心建设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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